
 

華南產物資料保護保險資料危機管理服務附加條款 

106.11.15（106）華產企字第 322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約定，要保人所投保之華南產物資料保護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繳交附加

保險費，加保資料危機管理服務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故主保險契約第二條承保

範圍第貳項擴大承保事項應新增下列約定： 

資料危機管理服務 

一、資料危機事件發生時，被保險人可直接聯繫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或資料危機公關顧問以使

用資料危機管理服務。 

二、被保險人使用資料危機管理服務無需本公司事前書面同意，但依據主保險契約第五條第二項

之條款，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資料危機公關顧問之聘任應被視為須通報之危險情事，若未通

報該危險情事，則本公司不負保險給付之責。被保險人與資料危機法律顧問或資料危機公關顧

問聯繫後七天內需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且不得延遲，以較早聯繫的時間為基準。 

三、縱如上述約定，在被保險人同意下，亦可由資料危機法律顧問或資料危機公關顧問代為通知

本公司資料危機事件。然而，資料危機法律顧問或資料危機公關顧問並無義務代為通知；即

使代為通知，依據前項之約定，被保險人對本公司之直接告知義務亦不會解除。 

四、若本公司確認依主保險契約並無保險給付之責，本公司需以書面形式同時通知被保險人以

及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資料危機公關顧問，且本公司對資料危機管理服務之費用亦不負保險給

付責任，任何由被保險人繼續使用之資料危機管理服務所產生的費用需由被保險人單獨

支付，且可依據被保險人與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或資料危機公關顧問之間的協議條件（視

情況而定）。在寄發此通知給被保險人之前，依 本附加條款第二條之約定，已支付或產生的

任何費用，本公司得要求返還。 

 

第二條 保險金額 

一、本公司以保險單首頁第五項所載分項保險金額為限，依據本附加條款之承保事項，所直接

支付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資料危機公關顧問的相關費用，亦為保險金額之一部分。 

二、本公司支付資料危機法律顧問的任何費用應視為主保險契約承保事項第二項「資料管理」第(一)

款「資料管理調查」所承保之費用，並以保險單首頁第五項所載分項保險金額為限， 

三、本公司支付資料危機公關顧問的任何費用應視為主保險契約承保事項第三項「名譽修復」第(一)

款「公司名譽修復」或第(二)款「個人名譽修復」所承保之費用，並以保險單首頁第五 

項所載分項保險金額為限。 

 

第三條 服務登記事項 

一、為使遭遇資料危機事件時，能即時使用資料危機管理服務，建議被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開始 時

即向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資料危機公關顧問登記。 

二、被保險人應連絡下列人士辦理登記作業: 



顧問公司： 

連絡人： 

連絡電話： 

Email： 

三、使用資料危機管理服務之前提要件為需接受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或資料危機公關顧問

個別的契約要求(包含有權以正當合理的理由拒絕接受被保險人成為客戶，例如利益衝突)

以及所適用的專業行為準則。 

四、使用資料危機法律顧問的資料危機管理服務時，為使符合先決條件「認識你的客戶(KYC)」

之法令遵循規定，經資料危機法律顧問所要求，被保險人同意提供必要的資訊以及採取一

切 合理之程序。 

五、無論基於任何原因，當本保險契約由被保險人或本公司終止，被保險人同意由本公司通知

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資料危機公關顧問本保險契約終止之情形。 

 

第四條 服務免責條款 

資料危機管理服務直接由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資料危機公關顧問提供予被保險人，本公司並未進

行監督或參與。因此，任何關於此類服務的提供或不履行，本公司不作任何擔保、保證或代表。

對於因資料危機法律顧問或資料危機公關顧問、或因使用或不能使用任何此類服務所產生的作為

或不作為、錯誤或疏漏，本公司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第五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之用詞定義如下： 

資料危機事件 

指對於事實上或懷疑有下列任一情事： 

(一)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二)違反公司資訊保護。 

(三)主保險契約承保事項第一項「資料責任」第(四)款「資料安全責任」所約定承保事項。 

資料危機管理服務 

指由資料危機法律顧問和資料危機公關顧問針對資料危機事件直接提供予被保險人相關的建

議和其它服務。資料危機管理服務不會包含任何與資料危機事件無關的交易、商業、或與法

令相關之建議或其它服務。 

資料危機法律顧問 

指【    】或其他經本公司委派之法律顧問。 

資料危機公關顧問 

指【    】或其他經本公司委派之公關顧問。 

 

第六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